关于公开征集房屋转让应税价格鉴定
协作机构的通知
根据《广东省抵税（应税）物价格鉴定管理办法》（粤价[2007]58号）、《关于转发和执行〈广东省抵税（应税）物价格鉴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韶市价[2007]115号）和《韶关市区房屋计税依据价格鉴定座谈会会议纪要》的规定和精神，我中心向社会公开征集有评估资质、有丰富经验和信誉良好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负责2008～2009年度房屋转让应税价格鉴定的基础数据、评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期：2007年12月24日至2007年12月30日止；
二、征集条件：
    （一）持有有效的房地产估价机构三级以上资质证；
    （二）拥有三名以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三）在韶关市区开展房地产估价业务三年以上；
    （四）信誉良好，无违法违规记录；
    （五）愿意使用“韶关市区房屋转让计税依据价格鉴定管理系统”软件。
三、征集办法：符合征集条件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在征集期内向韶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以下加盖申请机构公章的申请材料：
（一）申请书及基本情况表；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正本复印件、副本原件；
（三）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四）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的任职文件复印件；
（五）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复印件；
（六）三年内申请机构所完成的三份房地产估价报告复印件；
（七）近三年财务报表、完税证明。
    申请机构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负责。韶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组织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评审考核组按照评分标准确定得分最高者作为协作机构。
四、征集结果的公布：征集期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征集结果。
附：1、《申请书》及《基本情况表》。
联系地址：韶关市浈江区升平路82号二楼
邮政编码：512000
联系电话：0751-8891717
联系人：陈华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1-1：
申  请  书
韶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
本公司符合房屋转让应税价格鉴定协作机构征集条件。现自愿申请参加2008～2009年度房屋转让应税价格鉴定协作机构征集活动并希望成为贵中心的协作机构。本公司证明所填报的基本情况表和提交的材料是真实的、准确的。
附：《基本情况表》
机构名称（章）：
法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1-2：
基本情况表
填报机构（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项目
	填报内容

	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估价机构资质等级
	级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数量
	名

	注册资金
	万元

	近三年年平均业务量
	宗

	近三年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近三年年平均净利润
	万元

	有无违法违规记录
	请在方框内打“√”。
□有         □无

	是否愿意使用“韶关市区房屋转让计税依据价格鉴定管理系统”软件
	请在方框内打“√”。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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